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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8日，福建某远洋渔业船用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渔

业公司)与上海某租赁有限公司(简称租赁公司)签订了设备融

资租赁合同，由租赁公司出资购买设备并出租给渔业公司使

用，渔业公司承担按期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的义务。同年11

月10日，中国某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上海分公司)

向租赁公司出具《不可撤销保证书》，承诺若渔业公司不能

按期付租，则上海分公司将在收到租赁公司付款通知七天内

如数缴纳租金。后渔业公司未能按期履行义务，租赁公司便

将渔业公司及上海分公司(当时名称已变更为中国某电子进出

口公司上海公司，简称上海公司)诉至法院。1995年和1997年

，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上海二中院)和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简称上海高院)两级审理，判决由渔业公司承担

偿付责任，上海公司则在渔业公司被确定不能偿付款项之日

起七日内向租赁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渔业公司未

自觉履行，租赁公司遂于1997年8月11日向上海二中院申请对

上海公司强制执行。但因上海公司濒临破产，上海二中院

于1998年11月25日对该案做出了中止执行裁定书。2002年12

月6日，租赁公司向上海二中院申请恢复执行此案，并申请追

加中国某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简称进出口总公司)为被执行人

，理由是上海公司在1986年11月10日向租赁公司出具担保时

，名称为“中国某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是进出

口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



法律责任。 2003年1月下旬，离2003年农历春节只有几天时间

，进出口总公司收到了上海二中院通知其参加2003年1月27日

的执行听证的传票，深感事出蹊跷。上海公司一直都是其下

属的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其陈年老账怎么会牵连

到总公司?为何时隔4年后租赁公司又将旧案翻起并追到总公

司头上?如果此案败诉，其要偿付的债务数额高达158024万日

元，而且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效应，今后其他十

几个分公司的旧债都可能牵连到总公司，总公司将会遭受沉

重打击。此案可谓关系重大，如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

想到此，进出口总公司的领导心急如焚。快速反应 全力准备 

进出口总公司的领导深知此事重大，必须全力以赴，不可有

丝毫怠慢。经反复比较并考虑再三，进出口总公司决定聘请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祥甫律师及涉外业务部的崔海燕

律师代理此案，并言明了此案的利害关系。两位律师仔细研

究了案件材料后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证据是否确凿，如能证

明上海公司在出具担保时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那么进出口

总公司便有获胜的希望。两律师接受委托时已是1月25日，距

离1月27日的执行听证仅有两天时间，要在这短短两天时间内

迅速收集强有力的证据绝非易事。两位律师利用周六、周日

紧急研究办案策略、商定办案对策：1、因目前尚缺乏一针见

血的直接证据，先将已整理出的相关证据提交法院，并要在

第一次听证时获得补充举证的机会。2、由胡律师代理进出口

总公司，崔律师代理上海公司，双方分头代理，互相配合。3

、因上海公司出具担保的时间是1986年，因此本案不能适用

现在的法律，必须回复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历史背景并适用

当时的法律。经过两天连续奋战，两律师不仅找到了所有相



关的失效法规，而且还准备了厚达几十页的十份证据材料并

编制了证据目录。首次听证 初战告捷 2003年1月27日上午，

上海二中院如期举行了执行听证。进出口总公司特地委派其

副总裁亲自参加旁听。首先由租赁公司陈述意见，其反复强

调的观点是：上海公司在1986年提供担保时名称为“中国某

电子进出口上海分公司”，领取的是《营业执照》，且有工

商材料表明其是进出口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而其变更名

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都是在其提供担保之后，因

此进出口总公司应当对上海公司在变更之前的债务承担责任

。 对此，崔律师首先代表上海公司在执行程序上予以反驳：

本案执行程序明显不当。租赁公司在1997年8月向上海二中院

申请执行时，所列的被执行人只有上海公司。这显然违反了

上海二中院、上海市高院的判决内容。因为生效判决明确了

首先由第一被告，即主债务人渔业公司向租赁公司承担偿付

责任，而第二被告，即本案中的担保人上海公司只有在第一

被告渔业公司被确定不能偿付款项的情况下才承担清偿责任

，可见，上海公司承担的是补充赔偿责任。另外，该案在二

审时，上海高院已经裁定由渔业公司的四家开办单位负责清

理渔业公司的债权债务。因此，租赁公司在申请执行时，应

当先列渔业公司为被执行人或者申请其四家开办单位清理债

权债务，只有经过这一前置执行程序，且渔业公司经清算被

确定不能偿付款项时才能申请执行上海公司。因此租赁公司

直接申请执行上海公司在程序上不当，再申请追加进出口总

公司为被执行人，更是于法无据。 紧接着，胡律师代表进出

口总公司对租赁公司所持的观点进行反驳： 租赁公司认为，

上海公司领取的是《营业执照》，不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既然没有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便不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对此，胡律师认为，上海公

司成立于1980年，1982年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在当时所有公司都领取《营业执照

》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个公司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关键在

于该实体是否有注册资金并且是否是独立核算。而上海公

司1985年的《营业执照》便显示该公司具有4000万元的注册

资金且是独立核算形式。我国《民法通则》第41条规定：“

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符合国家规定的资金数

额、有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具有法人资格。”据此可以判

断1986年上海公司虽名为分公司，但事实上完全符合企业法

人的条件。 胡律师认为，租赁公司混淆了“分支机构”的含

义。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支机构”与现在的“分支机构”

相比，在涵义上具有了质的区别。根据上海公司提供的证据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0)30号文件，即《关于印发〈全国

性公司年检重新登记注册工作程序〉的通知》，其中关于全

国性公司(企业)分支机构的认定如下：“分支机构是指直属

于上级公司(企业)的经营单位，即全资子公司(具备企业法人

条件)、分公司(不具备企业法人条件)和其他形式的企业”。

因此当时的“分支机构”既包括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也包

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而这与租赁公司追加进出口总公

司为被执行人的依据，即最高法院关于执行的司法解释第78

条中“分支机构”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分支机构

”是指企业法人设立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有法人

资格的经营单位。租赁公司简单机械地认为既然上海公司是



进出口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就是分支机构，而只要是企业

法人的分支机构，就应由总公司承担责任。这一观点显然混

淆了我国过去及现在对“分支机构”所赋予的不同涵义。上

海公司虽然在1986年名称为“分公司”，但实际上它一直具

有法人资格，因此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属于第78条中

“分支机构”的范围。租赁公司引用最高法院关于执行的司

法解释第78条申请追加进出口总公司为被执行人显然不能成

立。 再次取证 一锤定音 听证之后，随即便是喜气洋洋、张灯

结彩的新春佳节了。2月9日，过完年的第二天，崔律师便赶

紧奔赴上海市工商局取证。由于上海公司成立于20世纪80年

代初期，经过二十余年的变迁，其工商登记材料有数百页。

围绕本案焦点问题，崔律师将视线聚集在该公司成立之初

至20世纪90年代之初这十年的工商变更登记情况。经过一个

上午的查阅，崔律师终于获得了数十份有利于进出口总公司

的证据。出于少而精的策略，胡律师、崔律师经过商议，

在2003年2月14日向上海二中院提交了两份证明力较强并能支

持第一次听证观点的证据。一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

工业部四进出字038号文，白纸黑字写明“1980年5月成立的

中国某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是工贸结合的具有经济法人资

格的外贸机构。”另一份是1986年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

会与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出具的《关于清理整顿中国

某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情况报告》，该报告认定

上海公司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已向工商局办理注册登记

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而上海公司恰恰是在1986年提供

的担保，因此其当时具有法人资格便有了确凿的证据。租赁

公司的六份补充证据只证明了渔业公司已拍卖船舶，但并未



证明其已经过清算，而且也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上海公司不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到此为止，双方都已亮出全部的证据，

本案便等待法院的最终裁决了。 法院裁决 我方获胜 根据双方

提交的所有证据，上海二中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租赁公司

主张进出口上海公司系案外人进出口总公司的分支机构，但

其就此向法院提供的上海二中院、上海市高院的民事判决书

、民事裁定书；关于成立进出口总公司的通知；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局企业登记司1992年6月22日核发的(92)企清字第619号

关于同意进出口总公司经清理整顿，保留其分支机构进出口

上海分公司，并将名称核定为进出口上海公司复函等一系列

证据仅能证明本案债权、执行结果、进出口上海公司系进出

口总公司的下属公司等事实，无法断定进出口上海分公司为

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故租赁公司主张的事实难

以成立，其请求追加进出口总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理由不足

，不予支持。 至此，胡律师、崔律师所提出的上海公司

在1986年虽名为分公司，实系独立法人的观点获得了法院的

支持。 我们认为，此案获胜的关键在于：代理律师必须具有

快速反应的能力，能够根据案情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并找准

办案思路。在本案中，进出口总公司的代理律师紧紧把握住

将案件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既然上海公司在1986年提供担保

，那就理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进行分析、认定事实，而非以现

今之法度过往之事这一要脉，不仅有的放矢地戳中对方程序

上的弱处，而且在实体上以确凿的证据、充分的说理赢得了

胜诉，化被动为主动，实属不易，赢的亦确实精彩。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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